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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入 境 事 務 助 理 員 工 會  

 

有關公務員事務局建議 

延長公務員退休年齡咨詢意見書 

  

 有關公務員事務局建議延長公務員退休年齡咨詢事項： 

  公務員事務局建議 本會建議 
1 提高將入職人員退休年齡： 

i)文職人員由現行 60 歲直接延

任至 65 歲； 
ii)紀律部隊人員由現行 55 歲

延任至 57 歲，再經評核及身

體檢查後可延任至 60 歲。 

本會要求新入職紀律部隊人員達至 55 歲

時無需經評核，可自由選擇直接延任至

60 歲。 

2 現職公務員可申請暫延退休

日期上限由現行不超過 90 日

提高至 120 日。 

歡迎有關建議，但本會要求提高上限至

180 日。 

3 現職紀律部隊人員延長退休

年齡不超過 5 年，享有退休福

利的同事可申請不中斷服務

繼續受僱。 

由於文件內無詳細交待享有不同退休福

利制度同事的安排； 
本會建議：舊制長俸及新制長俸人員應

統一安排，達 55 歲退休年齡先結算及領

取長俸，無需經評核，自由選擇再以合

約形式續聘。 
4 現職公務員公職金人員延任

不少於 5 年。 
由於文件內無詳細交待享有不同退休福

利制度同事的安排； 
本會建議：現職強積金紀律部隊人員毋

需經過評核，自由選擇延任並享有不少

於 5 年的工作權，並維持公職金供款率

延續。 
5 新退休後服務合約計劃。 因公務事務局無具體資料，本會暫不作

評論。本會持開放態度，但本會堅持如

屬恆常性工作，便需增加正常編制。 
6 放 寬 退 休 後 不 得 再 受 聘 期

限。 
本會持開放態度。但因公務事務局無具

體資料，本會暫不作評論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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